附件1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检查赋分表

项目名称：                              检查时间:                    得分：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接受安全监督
（5分）
	接受安全生产监督机构监督。
	5分
	不接受安全监督的，该项不得分。
	
	

	2.资质资格管理
（5分）
	施工企业具备施工资质等级情况、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情况、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和持证上岗情况、是否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以包代管等情况。	
	5分
	无资质证书或不符合施工资质要求、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或已过有效期、无“三类人员”考核合格证或已过有效期以及存在转包、违法分包和以包代管等违法情况，存在上述情况之一的，该项不得分。
	
	

	3.安全生产目标
（5分）
	3.1项目法人实行项目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严格考核奖惩。
	3分
	1、项目法人未制定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或未以正式文件颁布，该项不得分。
2、分解、实施、考核等内容不全，扣1分。
3、未落实考核奖惩的，扣1分。
	
	

	
	3.2项目法人组织签订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并组织和督促各部门、参建单位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2分
	1、未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该项不得分。
2、签订的部门及单位不全或内容针对性不强，扣1分。
	
	

	4.组织机构和职责
（5分）
	4.1项目法人成立由各参建单位现场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或安委会；人员发生变化及时调整。
	1分
	1、未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或安委会，该项不得分。
2、参加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各参建单位现场负责人不全，扣0.5分。
3、人员发生变化未及时调整，扣0.5分。
	
	

	
	4.2项目法人设置与工程建设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分
	1、未设置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该项不得分。
2、未按要求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扣0.5分。
	
	

	
	4.3施工单位按要求配备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0.5分
	未按要求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该项不得分。
	
	

	
	4.4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研究布置相关工作。
	0.5分
	每月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少于1次的，该项不得分。
	
	

	
	4.5各参建单位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1分
	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并以正式文件颁布，该项不得分。
	
	

	
	4.6各分包单位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0.5分
	分包单位无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该项不得分。
	
	

	
	4.7设计单位应明确工程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出具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指导意见。
	0.5分
	未明确或者未出具防范指导意见的，该项不得分。
	
	

	5.安全
投入
（5分）
	5.1项目法人建立项目安全生产费用保障制度，明确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的程序、职责及权限，并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开展此项工作。
	1分
	1、未建立项目安全生产费用保障制度，该项不得分。
2、制度内容不全，扣0.5分。
3、对参建单位监督检查不全面的，扣0.5分。
	
	

	
	5.2施工单位编制安全生产费用计划，并严格审批程序，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帐。
	1分
	1、无安全投入使用计划，该项不得分。
2、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扣0.5分。
3、无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扣0.5分。
	
	

	
	5.3项目法人不得调减或挪用招投标中所确定的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等所需费用，并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安全费用使用情况。
	1分
	1、未足额及时提取和拨付安全生产所需费用，该项不得分。
2、发生调减或挪用，扣0.5分。
3、对各参建单位监督检查不全面的，扣0.5分。
	
	

	
	5.4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并满足实际需要。
	1分
	１、未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并做到专款专用，该项不得分。
２、未落实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的，扣0.5分。
	
	

	
	5.5办理工伤保险。
	1分
	未给单位所有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的，该项不得分。
	
	

	6.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13分）
	6.1项目法人和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以正式文件颁布。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投入、文件和档案管理、隐患排查与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危险物品及重大危险源管理、作业安全管理、相关方及外用工管理、职业健康管理、防护用品管理、应急管理、事故管理。
	6分
	1、项目法人：
（1）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该项不得分。
（2）未以正式文件颁布的，扣1分。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内容存在缺项，扣0.5分/项。
（4）制度内容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扣1分。
2、施工单位：
（1）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该项不得分。
（2）未以正式文件颁布的，扣1分。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内容存在缺项，扣0.5分/项。
（4）制度内容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扣1分。

	
	

	
	6.2项目法人组织编制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并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备案。建设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对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进行调整，并报原备案机关。
	1分
	1、未组织编制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该项不得分。
2、未将安全生产措施方案相关机构备案，扣0.5分。
3、建设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情况发生变化时，未及时对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进行调整，或报原备案机关，扣0.5分。
	
	

	
	6.3施工单位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发放到相关班组、岗位。
	4分
	1、未引用或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该项不得分。
2、安全操作规程可操作性不强的，扣1分/项。
3、未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发放到相关班组、岗位的，扣2分。
	
	

	
	6.4项目法人和施工单位对主要安全生产文件、记录进行有效管理，并建立健全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安全费用提取使用记录、劳动防护用品采购发放记录、技术文件及其编审批及发放记录、事故事件记录及调查报告、危险源辨识评价及控制记录、检查整改记录、职业卫生检查与监护记录、检验/检测/校验记录、设备设施安全管理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对分包方和供应方监管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安全活动记录、安全培训记录、人员资格证书、安全奖惩记录。
	2分
	1、项目法人未建立健全主要安全生产文件档案，扣1分。缺项的，扣0.2分/项。
2、施工单位未建立健全主要安全生产文件档案，扣1分。缺项的，扣0.2分/项。
	
	

	7.安全教育培训
（10分）
	7.1项目法人组织和积极参加主管部门（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培训记录、档案；监督检查参建单位按要求开展此项工作。
	1分
	1、未根据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教育培训计划，该项不得分。
2、未按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培训记录、档案，扣0.5分。
3、监督检查参建单位不全面的，扣0.5分。
	
	

	
	7.2施工单位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按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培训记录、档案。
	2分
	1、未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教育培训计划，该项不得分。
2、未按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培训记录、档案，扣1分。
	
	

	
	7.3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取得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新员工在上岗前必须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投入使用前，应对操作岗位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3分
	未监督检查参建单位项目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有效证书上岗、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新员工未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上岗、未对操作岗位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该项不得分。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
	
	

	
	7.4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4分
	1、未制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扣2分。
2、未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扣1分。
3、未参加水利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扣1分。
	
	

	8.隐患排查治理
（12分）
	8.1组织开展汛期水利安全生产检查、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等活动。
	4分
	未按要求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无检查和整改相关记录的，扣2分/项。
	
	

	
	8.2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水利安全生产信息填报工作的通知》（办安监函〔2014〕297号）要求，在水利安全生产信息上报系统中全面准确地填报单位和工程基本信息，每月组织隐患排查并填报隐患月报表。
	4分
	1、未将本单位所管工程全部录入系统的，扣1分。
2、未全面准确填报单位和工程基本信息的，扣1分。
3、未每月进行隐患排查的，每缺少一个月扣0.5分。
4、未按时报送隐患月报表的，每漏报一个月扣0.5分。
	
	

	
	8.3一般隐患，由施工单位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立即组织整改。重大隐患落实治理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2）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3）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4）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5）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6）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3分
	1、一般隐患的整改率不足90%的，扣2分。
2、重大隐患未落实治理方案，扣1分/项。
3、重大隐患治理方案缺项，扣0.2分/项。
	
	

	
	8.4监理单位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事故隐患，复查整改验收。
	1分
	1、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事故隐患，扣0.5分。
2、未复查整改验收，扣0.5分。
	
	

	9．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分）
	9.1 按照《关于印发水利行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水安监〔2011〕346号）和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2分
	未按照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相关标准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该项不得分。
	
	

	10.应急
管理
（8分）
	10.1项目法人建立项目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监督检查参建单位开展此项工作。
	1分
	1、未建立事故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和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该项不得分。
2、对参建单位监督检查单位不全面的，扣0.5分。
	
	

	
	10.2施工单位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建立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1分
	1、未建立应急管理机构，没有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扣0.5分。
2、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或未明确应急救援人员，扣0.5分。
	
	

	
	10.3组织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包括专项应急预案等），报有关部门备案；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开展此项工作。
	3分
	1、未组织制定应急预案，该项不得分。
2、应急预案不完整或可操作性不强的，扣1分/项。
3、监督检查单位不全面的，扣0.5分。
	
	

	
	10.4项目法人组织建立储备应急物资、装备和物资台帐，监督检查参建单位开展此项工作。
	1分
	1、未储备应急物资，该项不得分。
2、无台账的，扣0.5分。
3、监督检查参建单位不全面的，扣0.5分。
	
	

	
	10.5编制和完善防洪度汛方案。
	1分
	1、未编制和完善防洪度汛方案，该项不得分。
2、防洪度汛方案不完整或可操作性差，扣0.5分。
	
	

	
	10.6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1分
	未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该项不得分。
	
	

	11.事故管理
（5分）
	11.1按照《水利安全生产信息报告和处置规则》（水安监〔2016〕220号）的要求进行事故报告。
	3分
	1、未按要求报告事故的，无记录和资料的，该项不得分。
2、有迟报、漏报现象的，扣1分。
	
	

	
	11.2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
	2分
	发生事故未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和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的，该项不得分。
	
	

	12.作业     安全
（25分）
	12.1危险性较大工程有专项施工方案，高边坡、基坑、洞口、临边等安全防护可靠。
	8分
	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扣3分。
2、高边坡、基坑、洞口、临边等未设置安全防护的，扣2分/处。
	
	

	
	12.2施工标段任务牌、提示、警告、限制等安全标志规范、齐全、悬挂醒目。施工现场物料码放整齐，作业环境良好。
	5分
	1、未设置安全标志或设置不全的，扣1分/处。
2、施工现场杂乱，作业环境差，扣2分。
	
	

	
	12.3及时对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组织验收；传动、制动、信号、保险、漏电保护等装置灵敏可靠；基础、吊索具牢固规范。
	7分
	1、未对起重机械和自升式架设设施组织验收，扣2分/处。
2、传动、制动、信号、保险、漏电保护等装置存在问题，扣1分/处。
3、基础、吊索具存在安全隐患，扣1分/处。
	
	

	
	12.4正确佩戴安全帽，穿着防护服；从事高处作业正确使用安全带；电气作业穿戴绝缘防护用品等其他违规违章行为。
	5分
	1、未正确佩戴安全帽，或未根据需要穿着防护服，扣1分/人。
2、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扣1分/人。
3、电气作业未穿戴绝缘防护用品，扣1分/人。
4、其他违规违章行为，扣1分/项。
	
	

	总分
	
	


组长（签字）：                        填表人（签字）：                        填报时间：2016年   月   日



附件2
事故隐患清单

工程名称：                                                所属地区：          州（市）      县 
	序号
	隐患内容
	是否重大隐患
	是否已被
发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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